
中國科技大學經濟弱勢區域學生住宿獎助要點 

中華民國 108年 12 月 16日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中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經濟弱勢區域學生就讀本校新竹校區之意願，並活

絡校園生活機能與學習環境，特訂定「中國科技大學經濟弱勢區域學生住宿獎助要點」(以

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獎助對象：凡高中職就讀學校或戶籍所在地縣市來自花蓮、台東、屏東暨離外島地區學

生。 

三、獎助標準與方式: 

(一)自 109學年度起入學新竹校區之學生，凡符合獎助對象者均可依本要點申請新竹校

區學以軒四人房住宿費第一學年全額減免；若欲申請安以軒住宿者，則需補足差額。 

(二)符合獎助對象者須於新竹校區各入學管道報名前，填妥本校新生入學推薦表。 

(三)住宿費全額減免費用項目不包含網路與水電費用。 

四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 

 

 


